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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7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2015-051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入选

国家专项建设基金项目并收到相关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安

徽合汇金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汇金源”）的通知，合汇金源“新材

料、新能源及高端元器件研发产业基地项目”入选国家 2015 年专项建设基金项

目，并由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排 2.31 亿元中长期优惠利率贷款予以支

持。合汇金源与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议”），并已于近日收到上述 2.31亿元款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作方介绍 

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合肥市政府批准、合肥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公司，为合肥市本次专项建设基金项目实施的承载单位。公

司与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框架协议内容 

甲方：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安徽合汇金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一）投资金额 

甲方同意以人民币现金 2.31 亿元对乙方进行投资。 

（二）投资期限 

甲方对乙方的投资期限为 10 年。 

（三）投资用途 

乙方可根据本协议及后续约定运用本次投资的投资款项，并确保将本次投资

的资金用于合肥市铜峰电子新材料、新能源及高端元器件研发产业基地项目建

设。 

（四）资金监管 

为确保投资款项专项用于前述用途，乙方应在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开立

资金监管账户，接受甲方及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的监管。 

（五）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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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期内甲方不收取任何投资收益，项目建设期届满后甲方按照本条约

定的标准和时间计算和收取投资收益。投资期限内甲方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为

1.27%。 

乙方承诺，项目建设期届满后，甲方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式取

得的投资收益应按照 1.71％/年的投资收益率计算的投资收益。甲方每年的投资

收益=甲方实际投资（即甲方本次投资 2.31 亿元＋甲方实际追加投资（如有）

－甲方已收回的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率。在每个年度内甲方应当获得的投资收

益=该年度的投资收益+以前年度内应得未得的投资收益。 

（六）其他 

甲、乙双方同意以本框架协议作为本次投资的依据，并在本框架协议基础上

商讨投资具体事宜并签署投资合同，在投资合同未签署、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

于担保、或抵押、或质押）未完成前，乙方不得使用本次投资资金。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家专项建设基金项目是国家促投资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该项目入选国

家 2015 年专项建设基金项目并获得该笔中长期优惠利率贷款资金支持，为合汇

金源未来几年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促进公司项目尽快投产，早日产生经营效益，对公司进一步实现新材料、新能源

及高端元器件研发与产业化，提高超级电容器等高端元器件市场竞争力具有积极

意义。 

四、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虽然该

笔资金已经到账，但仍需在双方商讨投资具体事宜并签署投资合同后才能使用。

框架协议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变动的可能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投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月 10日 


